附件3

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补短板工程

为进一步强化城乡社区为民、便民、安民功能，通过实施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补短板工程，推动资源配置更加合理、功能分布更加完善、服务供给更加丰富、机制体制更加健全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。具体行动内容如下：

一、村级综合服务设施提升工程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，结合实施乡村建设行动，统筹利用政府财政投入、村级集体经济收入、社会资助等资金，整合利用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等现有设施和场地，加快补齐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短板，夯实农村基础设施，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。〔市委组织部，市农业农村局、民政局，各县区，柳东新区、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
二、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补短板工程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统筹用好现有资金渠道，支持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社区扩建、新建综合服务设施，基本满足服务群众需要。〔市民政局、发展改革委，各县区，柳东新区、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
三、完善城镇老旧小区社区服务设施。完善城市宜居宜业功能，落实《全面推进广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，因地制宜补齐城镇老旧小区社区服务设施短板，提升设施综合利用和社区服务水平。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各县区，柳东新区、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
